
教〔2025〕13号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更好适应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新需求，满足学生

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需求，深化

产教协同育人，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根据教育部相关

文件和《汉江师范学院微专业建设管理办法》精神，学校

决定开展2025年度微专业立项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.微专业以学生发展为中心，聚焦特定学术研究领域、

产业发展趋势或者专业核心素养，符合学校应用型人才培

养定位，能够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。

2.微专业建设指导思想、目标任务明确，具有鲜明的

行业特色，体现学科专业交叉融合。

3.微专业负责人在教学和学术上有一定造诣，熟悉本



专业发展方向，原则上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教学团

队年龄、知识、学缘结构合理，有承担人才培养模式改革

和教学建设任务的能力，有适当数量的行业专家参与。

4.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，培养目标明确，课

程体系支撑培养目标，课程设置符合学科发展趋势。

5.原则上设置6-8门具有核心功能的课程，总学分控制在

15-20学分。微专业学制不超过3个学期，教学活动原则上安

排在第三至五学期。

6.申报单位能从政策、人员、经费、场地等方面支持微

专业建设，安排专人负责微专业教学管理工作。

7.每个学院最多牵头申报一个微专业。

二、立项程序

1.组织调研。有申报意向的二级学院立足学科专业、师

资队伍等优势，开展人才培养需求调研，制定微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，组建微专业教师团队。（2025年4月20日前）。

2.项目申报。二级学院填写《汉江师范学院微专业建

设项目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1），报送申报材料。（2025年

4月30日前）。

3.评审立项。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，经学校教学指导委

员会审议通过后公示、立项。（2025年5月15日前）。

4.组织实施。确定立项的微专业制定招生简章，完善

课程教学大纲、考试大纲，组织开展招生宣传和招生选拔

工作。（2025年6月20日前）



三、材料报送

以学院为单位进行报送，2025年4月30日前向教务处教

务科报送加盖单位公章的《汉江师范学院微专业建设项目

申报表》（一式5份）和《汉江师范学院微专业建设项目申

报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（一式1份）。同时将以上申报材料

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。

联系人：吴老师；电子邮箱：1409687275@qq.com。

附件:1.汉江师范学院微专业建设项目申报表

2.汉江师范学院微专业建设项目申报汇总表

3.《汉江师范学院微专业建设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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